附件1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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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bookmark: OLE_LINK2]（一）部门职能职责
根据《关于印发株洲市石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株石办发〔2019〕25号）文件规定，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1、负责指导、协调、推进全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
2、统筹协调、监督评估全区政府系统电子政务信息化建设工作和全区政府数据资源管理工作。
3、协调推进全区“放管服”改革工作。
4、承担区本级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目录和实施清单的梳理、审核、发布工作。
5、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
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3人，实有人数3人。内设科室1个为:局办公室。本部门无二级预算单位。
二、预算收支出情况（按单位预算口径）
2023年预算收入128.04万元，其中年初预算106.45万元，调整追加21.59万元。其他资金来源6.50万元。
2023年支出117.5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0.30万元，项目支出7.25万元，结余结转10.49万元。
[bookmark: _GoBack]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
（一）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一是深化“一把手走流程”改革。2023年以来，石峰区秉持便民利企理念，通过采取领导带头、网格收集、推演流程、加强考核等措施，扎实深入开展“一把手走流程”活动，共有4位县级领导、27位单位一把手及班子成员等以办事企业群众和工作人员身份开展走流程活动406次，共有8个事项办事流程减少10%，17个事项办理时限减少10%，4个事项申报材料减少10%，推出便民服务措施8项。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①牵头组织各相关部门开展调整编制区本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3版）、填报实施规范和办事指南等工作；②按照省市相关工作部署，做好本地区实行告知承诺制办理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和证明事项梳理工作；③向市委办申报2023年度株洲市全面深化改革优秀案例：《立足“三个转变”深化镇街行政执法“1+N综合查一次”》；④落实省市“揭榜竞优”工作要求，进一步优化12345政务热线建设。将12345热线办理与网格化管理深度融合，实行网格平台“一网统管”，推行领导集中交办、政府重点督办、“揭榜挂帅”领办三项举措，落实区领导、部门（镇街）、社区三个责任，不断提高热线办理质效，努力提升企业群众满意度。11月15日，省《政务管理服务工作》（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专刊）对我区以“133”工作法提升热线办理质效的经验做法予以推介。
2．持续提升线上线下政务服务能力。①我区于2022年5月设立清水塘产业新城便民服务中心，开办至今累计服务片区企业群众1061次，提供现场办事咨询引导服务142次，窗口线下受理办结业务84件，产业新城片区新增注册企业2278家，形成了“企业群众办事不出园”的石峰样板；②2023年6月，全区首例“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顺利办结；③5月16日，石峰区与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签订“跨省通办”政务服务战略合作协议，20个政务服务事项可“跨省通办”。10月23日，石峰区与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签订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协议，40个政务服务事项可“跨省通办”；④2023年来，全区累计办结“一件事一次办”事项150692件，免费为新设企业刻制公章1613套，免费为办事对象快递证照1964份，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评价满意率达100%。
3．大力推进“湘易办”超级服务端建设。协助指导全区各级各单位以服务应用为导向持续扩大“湘易办”超级服务端宣传面、知晓率，积极引导群众通过全省统一的二维码扫描下载“湘易办”，组织各相关单位完成事项上线测试，牵头搭建“湘易办”政务版区本级组织架构并按时完成了“湘易办”政务版区本级及全区各单位组织架构和人员信息收集录入工作，做好区本级“湘易办”旗舰店建设及日常管理工作。目前，已汇聚“湘易办”电子证照51类、2295张；发布惠企政策（含政策解读）22个、政策兑现事项21个。
4．深化重点项目审批协调服务改革。一是建立工作机制。2023年来，石峰区着力构建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协调机制，全面推行项目服务专员制，将“现场交办、全程代办、部门快办、联合督办”审批协调机制和“精细会诊、精准倒排、精致服务”审批协调服务模式应用于重点项目审批协调服务。二是优化服务举措。通过制定“一对一”帮代办服务政策，采取一会、一书、一表、一日志工作方式，实行挂图作战，依托“制造名城”微信工作群“早发布、日代办、晚小结”，实现即时跟踪、即时反馈、即时调度、即时督办，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提供全程帮代办服务。三是打造示范项目。2023年共完成开竣工帮代办服务项目25个。其中，三一硅能中试线项目、九方铸造轨道交通零部件项目等7个开工项目均已取得施工许可证；万博珑商业广场一期（塔楼）项目、兆富风电项目等7个竣工项目均已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竣工即交证”示范项目——万博珑商业广场一期（塔楼）项目圆满收官，该项目从联合验收申报到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仅用了10个工作日，满足了企业项目快速交付使用的时间要求。联诚151亩项目二期成为株洲首个实现“分阶段施工许可”再到“竣工即交证”全链条服务产业的项目，项目建设周期较原计划提前一年时间，为企业大幅度降低了工程建设成本。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对应年初预算申报及年中预算调整的子项目分别描述绩效情况（可单独提供项目绩效评价报告），格式参考如下：
1．项目“业务性专项经费”年初预算金额6.30万元，上级转移支付0万元，年中调增0.95万元，追加0.95万元，实际支出7.25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
（1）业务性专项经费项目
项目支出7.25万元，主要用于落实中央和省、市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要求，持续深化“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持续深化网格帮代办特色、抓实抓细基层公共服务（一门式）全覆盖、推进“跨域通办”和政务服务优化行动等。
四、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
财务管理方法与绩效评价指标未完全契合；财务人员绩效管理经验不足；部分成果无法用指标方式表示。
下一步，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将重点在以下两个方面着力：一是加强学习。加强财务管理和预算绩效的学习，把二者相结合，按照业务工作需要和制度要求，做到花钱必有效。二是严控开支。坚持无预算不开支的原则，落实中央过紧日子的要求，精简一般性支出，把有限的资金花在最需要的地方、最有效的地方，以保障本单位各项重点工作的经费需求。
5、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
— 
2
 —
)
